12米12.8米旗杆销售合同书

                                    合同编号：               
需方：                                                  签订日期：               
供方：郑州联同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  郑州华南城11a1-16号      
根据需方要求制造不锈钢锥形旗杆的类型尺寸规格及其他功能等要求如下：

	类别名称
	选定代号
	备  选
	备  注

	品牌
	A
	A经销商标牌（ 放配件箱  ）B南天标牌C不装标牌
	摇柄/绕绳拉手中心距杆底高度  _1.2_米

底板安装孔中距 330

	旗绳类型
	N
	（N）内置式；（W）外置式
	

	连接及运输方式
	ZY
	（FM）分段运输现场铆接；（FH）分段运输现场焊接；（ZY）整支运输
	

	安装方式
	Y
	（C）插入式；（Y）预埋式
	

	升旗方式
	S
	（D）电动；（S）手动
	

	球冠
	AL/
	（SS）不锈钢球冠；（AL）铝合金球冠
	

	预埋件
	A
	A需方自行解决 B供方有偿提供
	

	旗杆的技术要求
	上口径φ 80    mm；下口径φ 200 mm； 3 mm不锈钢冷轧板  sus304 


旗杆造价：

	序号
	产品及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
	备注

	1
	不锈钢旗杆
	米
	25.6
	500
	 12800
	12.8米*2支  

	2
	不锈钢旗杆
	米
	48
	 500
	 24000
	12米*4支

	3
	旗杆电机
	支
	6
	 3500
	 21000
	

	4
	国歌同步
	个
	2
	 2700
	 5400
	

	5
	 税款
	
	63200
	7％
	 4424
	17％增值税

	总计
	人民币大写：  
	 67624元
	不含土建部分


三、双方责任

1、本合同经双方签订时，需方即付货款30000元（旗杆及配件款）。余款 37624元货到工地付付清余款开始安装。
2、在安装前，预埋件：√□由需方自行解决，供方提供施工图纸；□由供方提供预埋件及施工图，需方提供开挖及混凝土浇埋等施工配合。旗杆由 需方  负责安装，  需方 提供汽吊，需方无偿提供220V电源（1000W）。

3、合同签订后，需方如对产品提出变更（修改），应在制作前通知供方，若制作后需方才提出变更，供方所造成的返工及材料费用由需方负责，但需方不得终止此合同。任何一方擅自终止合同应支付合同价30%违约金。

4、交货地点为供方安装地址：运输方式：供方代为送货。运费由需方承担。
5、需方必须通过公司账户付款；
6、补充条例： 












7、产品质保一年，质保期内供方免费提供配件，由需方负责维修。（人为或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坏除外）。
8、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传真件有效），至货款支付完毕之日终止。违约责任，按合同法执行。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需 方：                                （盖章） 供  方：郑州联同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盖章）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王振
联系地址：                                     联系地址：郑州华南城11a1-16号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0371-65552111   13271597000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农行郑州东风路支行
帐    号：                                     帐    号：1603 5601 04000 3927

